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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档案的保管与保护
——《机关档案管理规定》解读之九

文/ 丁德胜

档案的保管与保护是采用科学的管

理措施和技术手段，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

全，延长档案寿命的一项重要的档案管理

业务工作。《机关档案管理规定》（以下简

称《规定》）第四章第四节规定了机关档案

的保管与保护要求。

机关档案的保管

档案保管是维护档案完整与安全的

活动，其基本任务是维护档案的管理秩

序，使档案在存放和使用中始终安全、有

序。机关档案的保管工作主要包括库房编

号与排架、档案上架与存放、档案出入库

管理、档案保管情况检查等。

1.库房编号与排架

为了科学管理库房，应以唯一性、稳

定性、易识别、易使用为原则对库房编号。

库房数量较少的，编制简单的顺序号即

可；库房分散且数量较多的，也可以以建

筑物号、层号、房间号为要素进行编号。排

架是指对库房内档案柜架按一定的顺序进

行排放，要求做到整齐有序、空间适度、避

光通风和统一编号。其中，空间适度要求

柜架排列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库房的空间，

同时要便于档案的搬运和取放；避光通风

要求柜架排列应与窗户垂直，以免强光线

直射且不妨碍通风；统一编号要求档案柜

架每栏自左往右、每栏的格自上而下统一

编号，以方便档案管理和迅速存取。

2.档案上架与存放

档案上架就是按照预定的排列方法，

将档案摆放在相应柜架上实行定位管理。

档案上架应与本单位分类方案一致，排架

方法应避免频繁倒架。具体来说，就是按

照档案的门类、年度、机构（问题）、保管期

限等分类要求，以“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的顺序依次摆放。摆放时，要保持适宜的

饱和度，避免过挤或太松。档案存放可采

取竖放和平放2种方式。采用竖放的方式

存取档案比较方便，应用较为广泛。珍贵

档案和不易竖放的档案可以采取平放方

式，但不宜堆叠过高。

为了便于档案工作人员掌握档案存

放情况并迅速存取档案，应当为排好的档

案编制存放位置索引。存放位置索引一般

建议以库房、柜架为单位编制，可以制成

图表，也可以绘制成示意图悬挂在库房，

或者制作统一的标识、标牌张贴在柜架侧

面，便于档案工作人员随时参考使用。

3.档案出入库管理

档案出入库管理是保证档案完整与

安全的重要管理措施。在档案利用、数字

化等各项工作中，档案每次出库、入库都

应严格清点、检查，形成出入库登记台账。

出入库登记一般采用登记本形式，可以放

置在库房入口或库房中的固定位置，以方

便随时记录。机关档案出入库登记应与

档案交接文据、档案总登记簿内容相互印

证。为标识档案流动情况并方便归卷，档

案移出库房时可以填写档案代理卡并放置

在档案原来的存放位置上。代理卡内容要

简单实用，可采用红色、黄色、绿色等醒目

颜色制作，以方便查找。

4.档案保管情况检查

《规定》要求，机关档案部门应当定

期组织人员对档案数量进行清点、对保管

状况进行检查，定期对电子档案的保管情

况、读取状况等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应及

时处理，并建立检查和处理情况台账。从

检查内容上来说，档案保管情况检查主要

包括档案数量检查、排架次序检查、损坏

情况检查和归库检查等。其中，档案数量

检查、排架次序检查和损坏情况检查一般

采取定期检查方式，以一年1～2次为宜；归

库检查应随时进行，档案归库时即应进行

检查。检查工作应当形成检查记录，并纳

入全宗卷管理。

机关档案的保护

档案保护是防止档案受损，延缓档案

退变和抢救、修复受损档案的活动，其基本

任务是维护档案实体的理化状态，使档案

不受或少受人为或自然因素的损害，并尽量

延长档案寿命。机关档案的保护工作主要

包括库房温湿度控制、档案的日常防护、档

案修复与复制、档案应急情况处置等。

1.库房温湿度控制

在档案保管过程中，环境温度、湿度

是导致档案制成材料发生破坏性化学反

应的重要因素。为有效保护档案，《规定》

要求库房温湿度应当符合《档案馆建筑设

计规范》（JGJ 25 — 2010）规定，即14℃～

24℃、45%～60%（纸质档案库）或40%～

60%（音像磁带库），且每昼夜温度波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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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得大于±2℃、相对湿度波动幅度不得

大于±5％。

机关档案库房的温湿度控制应根据

地域、季节和现实条件综合采用密闭与通

风、温度调控和湿度调控等多种方法。其

中：温度调控建议通过空调设备进行增

温和降温。湿度调控加湿可以在库内放置

敞口盛水容器或者直接用水洒地、用湿布

擦地等进行自然加湿，有条件的建议采用

加湿器等进行机械加湿。除湿方法除使用

氯化钙和硅胶等吸潮剂外，有条件的建议

采用去湿机除湿。保存重要档案或具备条

件的，应当安装恒温恒湿设备进行温湿度

调控。需要注意的是，进行湿度调节时要

做好防范措施，避免漏水、溢水发生。

2.档案日常防护

《规定》要求，机关应当做好档案

防火、防盗、防紫外线、防有害生物、防

水、防潮、防尘、防高温、防污染等防护

工作。其中：防火要求库房内外要禁烟禁

火，库内严禁使用明火装置或电阻丝加

热、电热油汀设备；库房周围不准堆放易

燃易爆物品，档案库房不得存放与档案

保管、保护无关的物品；定期检查并安全

使用用电设备，及时维护和更换消防设

备等。防盗要求库房安装全封闭防盗门

窗、防护栏等防护设施以及防盗报警、

视频监控等设备；严格制定并执行人员

出入库管理措施等。防紫外线要求尽量

增强档案制成材料自身的防光能力；通

过安装遮光阻燃窗帘、密闭柜架等方式

防止光线直射，对档案实现避光保存；

选择含紫外线少的照明光源，尽可能控

制光线对档案材料造成的损害。防有害

生物要求库房门窗要严密，设置纱窗防

止昆虫进入，有条件的对空气通道采取

过滤措施；严格控制温湿度，抑制虫霉

生长或蔓延；定期清扫除尘，保持库房

清洁；定期采取措施，防治鼠虫霉等。档

案虫霉的具体防治措施参照《档案虫霉

防治一般规则》（DA/T 35 — 2017）执

行。防水、防潮要求合理选址，库房不设

置在地下，湿润地区的亦不设置在首层，

不得毗邻水房、卫生间；地面进行防水

处理，根据需要设置排水口等。防尘、防

污染要求提高库房的密闭性，有条件的

采用空气净化装置过滤和净化空气；库

房墙壁、地面选用坚硬、光滑、易于清洗

的材料等。

3.档案修复与复制

《规定》要求，档案工作人员应当及

时对受损、易损档案进行修复、复制或做

其他技术处理。档案修复应当保持档案

内容的完整，尽量维持档案的原貌。档

案修复前应当做好登记和检查工作，必

要时进行复制备份，作出修复说明。纸质

档案修复工作参照《纸质档案抢救与修

复规范 第4部分：修复操作指南》（DA/

Z 64.4 — 2018）执行。由于档案修复技术

要求较高，机关可以对一般破损、轻微破

损纸质档案进行修复，严重破损纸质档

案的修复和其他类型档案的修复一般建

议借助专业力量进行。档案复制一般采用

数字化或静电复印方式进行。采用静电复

印的，要慎重选择纸张和复印设备，并且

采用单面方式复印，以保证复印质量。

4.应急情况处置

《规定》要求，机关应当制定档案管

理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以应对突

发事件和自然灾害。档案管理应急预案应

当纳入机关总体应急预案，并按照《档案

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管理办法》（档函

〔2008〕207号）编制。其内容应包括：编制

和实施预案的有关危机情况和背景；应急

处置工作的目标、要求和具体措施；应急

指挥机构的建立及其人员组成，应急处置

工作队伍的数量、分工、联络方式、职能及

调用方案；有关协调机构、咨询机构及能

够提供援助的机构、人员及其联系方式；

抢救档案的顺序及其具体位置，库房常用

及备用钥匙、重要检索工具的位置和管理

人员；档案库房所在建筑供水、供电开关

及档案库区、重点部位的位置等；向当地

党委和政府、有关主管机关和上级档案行

政管理部门报告的联系方式；其他预防突

发事件、救灾应注意事项。

档案保管和保护工作是当前机关档

案工作中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随着机

关档案保存环境和条件的逐步改善，档

案保管和保护工作的基础条件逐渐完

备。机关可以从建立并执行档案库房安

全保密制度、档案进出库登记制度、档案

库房清洁卫生制度、档案库房设备管理

制度、档案库房管理人员岗位责任制、档

案库房检查制度等入手，明确档案保管和

保护要求，把机关档案保管和保护工作

逐步规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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